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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北京民办非企业和社会团体怎么办理需要哪些条件

 

北京民办非企业怎么办理需要哪些条件详询186-1223-6298

社会团体法人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核发（名称、业务范围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活动地域、注册
资金、业务主管单位）

社会团体分：学术性、行业性、专业性、联合性四类。民办非企业分：教育事业、劳动事业、体育事业
、民政事业、卫生事业、文化事业、科技事业、社会中介服务业、法律服务业、其他。

一、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，即：

（1）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30个以上单位会员；个人会员、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
个；

（2）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；

（3）有固定的住址；

（4）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；

（5）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，注册资金在3万元以上；

（6）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任何一条，均不能申请成立社会团体。



二、具备上述条件的应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（1）筹备成立申请书；

（2）<社会团体筹备成立申请表>(州民政局领取）；

（3）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批准筹备成立文件；

（4）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、注册资金的验资报告（由会计师审计机构出具）；

（5）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、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6）社会团体的章程草案；

（7）会员名单。以上材料（一式两份）。

2、成立社会团体登记应提交以下村料：

（1）申请成立的申请报告；

3、报送个人或单位花名册.

（3）专职工作人员证明、秘书长一般要求专职。

（4）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批准成立的文件。

（5）报送管理机关发给的正式成立的有关表格。（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、会员大会通过的团体章
程及章程核准表、机构印章备案表、秘书长以上负责人备案表、办事机构备案表、帐户备案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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